
财政法规
财政部  农牧渔业部发布《关于“七五”期间

国营农垦企业财务包干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1985年10月15日（85）财农字第253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厅（局）、农牧渔业（农垦）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庆、西安、 广州、武

汉、 沈阳、哈尔滨、 大连市财政局、 农场管理局，加发南京市财政局、农场管理局

国务院1979年批转的《 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 到1985 年 底 即 届期

满.国家对农垦企业本应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利改税，但考虑到目前全国农垦企业盈利水平仍然很低，许多

企业的农业生产条件仍然较差，经营单一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实行利改税还有许多困难，因此决定在“七

五”期间国家对农垦企业继续实行财务包干，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利改税。

近几年来，国家对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办法，财政每年补贴近三亿元。鉴于目前全国农垦企业盈亏相抵已

实现扭亏为盈， “七五”期间财政补贴要逐步减少，并努力做到1990年企业上交财政的利润和财政给予企业的补

贴相抵后打平。为此，在编制国家预算时，要从各地农垦企业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分别确定预

算收入指标。对自然条件、经济条件都较好的地区和中央农垦企业，安排上交财政利润递增指标；对自然条件、

经济条件都较差的地区和中央农垦企业，适当安排财政补贴递减指标；多数地区不交不补，自求平衡，其中条件

有了改善的地区， 应由自求平衡逐步做到上交利润。

现将《 关于 “七五”期间国营农垦企业财务包干办法的几项规定》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农牧、 水产、 华侨、 劳改、劳教企业也可参照执行，

关于 “七五” 期间国营农垦企业财务包干的几项规定

一、 为了促进国营农垦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增加积累，

特制定本规定。

二、对各类国营农垦企业分别实行以下财务包干办法：

（一）国营农牧场、国营农工商联合企业（经济实体的联合企业），一般实行“盈利不交、亏损不补、自负

盈亏”的办法；个别盈利较大的，或兴办的工商业利润在“补农”以后仍有较大盈余的，实行“定额上交”的办

法。

（二）国营橡胶农场、农垦部门直属的工、商、交、建企业，实行 “定额上交”的办法；其中的微利企业，

可实行“盈利不交、亏损不补、自负盈亏”的办法。

（三）个别确因自然条件太差，暂时还有亏损的国营农牧场（包括新建场），必须限期扭亏.在限期内实行

“定额补贴”，或提前拨给一部分亏损补贴，以 “扭亏措施费”的方式给予扶持，促其尽早扭亏。凡逾期仍未扭

亏者，停止上述补贴或扶持。

实行上述财务包干办法的企业，其事业费拨款，仍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实行“定额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

补”的办法。

三、各类农垦企业的上交财政利润或财政补贴包干指标应参照企业1981年至1984年的平均盈亏水平，并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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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处理前几年遭灾遗留问题的情况核定。为了调动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上述包干指标（包括递增上交利润

指标或递减亏损补贴指标）可以一定五年不变。
四、企业上交财政利润指标或财政补贴指标，先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到同级主管部门，然后由财政部门和主管

部门共同核定到各个企业，无主管部门的企业，由财政部门直接核定。在核定企业包干指标时，可留一定的机动

数，主要用于解决企业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后的困难，在保证这一用途的前提下，如有可能可作为周转金用于扶持条

件困难的企业发展生产，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自身的建设和开支。机动数及其具体使用办法，由各级财政和主管

部门商定。

五、企业有权按照规定的比例和 “先提后用”的原则使用财务包干结余资金。 “七五”期间的包 干 结 余资

金，要首先用于处理过去的财务遗留问题，然后大部分用于建立生产发展基金，少部分用于建立职工福利基金、

奖励基金和储备基金。各项基金的比例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共同核定。财政部门在核批企业年终决算时， 还应

核定企业提留储备基金的数额。企业对此项基金应实行专户管理，平时可以参加周转，但年终必须补齐，以备灾

年的资金需要。

六、 企业对包干结余资金的使用，应编制年度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如发现计划有违背规定的使用范围时，应监督企业纠正。
七、 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和管理.对执行财务制度好的企业，要给予表扬；对不按

财务制度办事，违犯财经纪律的企业，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参与者的

刑事责任。

八、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 地 区 的 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农牧渔业部备案。

财政法规
对《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作两点原则修改的紧急通知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根据领导同志指示和有关

部门的意见，发出 “对《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作

两点原则修改的紧急通知”，通知说：我部 1982年制

发的《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从近几年来的执行

情况看，总的说是可行的，但有些条文已经和当前的

形势与任务不相适应，需要加以修改。如，原办 法规

定，执法机关可以从罚没收入中提留20% 至30%，补

充办案经费。这一规定流弊不少，使一些执法机关为

追求提成，搞“以罚代刑”，影响了打击严重经济犯

罪活动的斗争。原办法对查缉破案有功人员实行与案

件挂钩的奖励办法，影响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经研

究决定，对我部1982年 8月 9 日（82）财预字第91号

通知制发的《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作以下两点原

则修改：

一、罚没收入一律上交国库，不提成，不退库，

办案费用补助由财政机关专项拨付。原“办法”第四条

“……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费用……由财政机关核准后

在入库的罚没收入中20%至30%以内掌握退库，统一

安排使用.”修改为： “……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补助

费用……财政机关核准后一律在支出预 算中 专 项拨

付，不准按比例提成、退库。”办案费用补助的支出

预算编制原则和方法，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费用以及与

该机关正常经费的界限划分等问 题，请 各 省、自 治

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按照原 “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的开支范围，结合具体情况制定。
各级财政机关专项拨付的办案费用补助支出，在

1986年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第254“款”“其他支出”中

增设一个“办案费用补助” “项”级科目，单 独核算

反映。

二、不再对第一线查缉破案有功人员单设奖励制

度，原“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全部取消.对第一线

查缉走私破案有功人员如何奖励，由有关部门根据中

央的有关精神，另作具体规定通知下达。
以上两点原则修改，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迅速

转告所属单位，从文到之日起，立即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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